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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特

設置教學助理制度，並訂定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學助理制度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本要點之教學助理係指協助教師教學活動並經申請審查通過之本校在學生，分為以下

八類別： 

(一) 講座(含客座)教授教學助理 

配合本校講座(含客座)教授教學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下，協助教師進行教

學活動；凡本校聘任之講座(含客座)教授，得申請補助教學助理。 

(二) 遠距課程教學助理 

依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開課之課程，在授課教師指導下，協助進行教學或支

援教材製作，得申請補助教學助理。 

(三) 大班授課教學助理 

配合大班授課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下，協助教師進行教學活動，修課人數

達七十六人以上者，得申請補助教學助理。 

(四) 師資培育教學實驗室教學助理 

配合教師利用「師資培育教學實驗室」進行教學活動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

下，協助教師使用該教室之設備，得由「師資培育教學實驗室」管理單位申請

補助教學助理。 

(五) 身心障礙教師教學助理 

配合身心障礙教師教學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下，協助教師進行教學活動；

凡身心障礙資格教師，除申請補助其他類別之教學助理外，得申請補助本類教

學助理。 

(六) 實作、演習及術科類教學助理 

配合此類課程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下，帶領修課同學進行實作、演習或術

科指導，得申請補助教學助理。 

(七) 語文類教學助理 

配合語文類課程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下，得申請補助教學助理。 



(八) 討論類教學助理 

以討論為主要授課方式，配合課程分組討論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下，帶領

修課同學進行小組討論，得申請補助教學助理。  

三、 申請資格及條件： 

(一) 申請之教師：須為本校專任教師。 

(二) 申請之教學助理：以本校在學生為原則。 

四、 申請原則及方式： 

(一) 申請原則： 

1. 如申請課程已接受本校其他教學助理之相關經費補助，則不得重複申請本

要點補助。 

2. 除身心障礙教師外，每一課程僅能申請一種類別之教學助理。 

3. 同一位教師每學期提出申請之科目數不限，惟應自行排定申請之優先順序。 

(二) 申請方式：授課教師依據課程規劃需求擇定申請補助類別，填妥教學助理申請

表並檢附相關資料，於公告時程內送達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五、 教學助理之申請由本校「教學助理審查小組」審查。「教學助理審查小組」由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務處課務組組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共同組

成，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六、 教學助理補助原則及選用聘僱： 

(一)教學助理補助原則： 

1. 本要點之教學助理補助優先依第二點類別(一)至(八)順序辦理。 

2. 教學助理經費補助由「教學助理審查小組」於當年度預算內分配，原則如下：

每週上課時數兩學時以下補助每月十五小時薪資；三學時以上及師資培育

教學實驗室補助每月二十小時薪資；除薪資外，另補助教學助理機關負擔之

勞保、健保、勞退金費用，每門課程每學期經費補助以四個月為限。教學助

理薪資不得低於勞動部每小時基本工資規定。 

3. 獲補助大班授課教學助理之課程，經開學人工加退選後，選課人數達六十一

至七十五人者，每月補助經費為原補助百分之八十。 

(二)教學助理選用聘僱： 

1. 獲補助之授課教師自行選用ㄧ位教學助理，並由授課教師所屬單位循校內

規定辦理聘僱事宜。 

2. 教學助理於規定期程內填妥教學助理相關資料，以建置教學助理人才庫。 

3. 教學助理經授課教師所屬單位完成聘僱(含加勞保、健保、勞退金)作業，

始得進用；後續薪資核銷及離職(含上述退保等)作業亦請該所屬單位循校



內規定辦理。 

七、 教學助理培訓及成效評估： 

(一)教學助理培訓： 

1. 教學助理須於每學期參加教學助理期初培訓，因故無法出席者，應參加補訓。 

2. 教學助理須於每學期參加至少一次教學助理增能研習活動。 

(二) 教學助理成效評估：作為教師未來申請補助之參考依據。 

1. 教師評估：授課教師於期末繳交「教師教學成果報告書」。 

2. 學生評估：獲補助課程之該班學生於期末填寫「教學助理評量表」。 

3. 教學助理自我評估：教學助理於期末繳交「教學助理協助教學歷程檔案成果

報告書」。  

(三) 教學助理完成培訓，並於期末繳交「教學助理協助教學歷程檔案成果報告書」，

學期結束後核發教學助理證書。 

八、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研究生獎助學金及本校校務基金支應。 

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十、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並提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於112年5月16日行政會議通過，112年5月30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由112年6月2日校長核准，112年6月5日公告。 

 

 

 

 


